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39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逐项
落实和作出回复，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同时，鉴于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已公开披露，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等
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更新。上述回复及更新的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9月，根据深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回复及
募集说明书等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近期，根据深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并鉴于2025年三季度报告已公开披露，公司会同相

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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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为民先生的

通知，获悉蔡为民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蔡为民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否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8,384,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1.68%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2.10%

质押起始日

2025-03-03

质押解除日
期

2025-11-10

质权人

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注：在股份质押期间，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告中涉及股份数量已根据权益分派实施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蔡为民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蔡为民

持股数量
（股）

157,419,532

持股比
例

17.96%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59,686,300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41,302,3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6.2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4.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 数 量

（股）

41,302,3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76,762,349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66.11%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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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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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横街镇亿利达路)。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5人，代表股份276,664,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86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8,925,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9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9 人，代表股份 7,73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67％。
2、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1人，代表股份8,53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9人，代表股份 7,73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61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20％；反对5,986,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79％；弃权6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172％；反对

5,98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122％；弃权6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924,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53％；反对5,687,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56％；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792％；反对

5,687,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013％；弃权5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5％。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12,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24％；反对5,999,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6％；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8％；反对

5,99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09％；弃权5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3％。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12,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23％；反对5,999,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6％；弃权5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196％；反对

5,99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09％；弃权5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5％。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9,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4％；反对5,98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5％；弃权5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75％；反对

5,98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642％；弃权5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39,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69％；反对5,57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39％；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83％；反对

5,57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487％；弃权5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3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62％；反对5,98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7％；弃权5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443％；反对

5,9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350％；弃权5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0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053,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17％；反对5,558,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92％；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41％；反对

5,55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988％；弃权5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2％。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8,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83％；反对5,982,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24％；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40％；反对

5,982,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618％；弃权5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4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625,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71％；反对5,986,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9％；弃权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742％；反对

5,98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087％；弃权5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2025年11月1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监高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86 证券简称: 亿利达 公告编号:2025-059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宫娟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宫娟女士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公
司董事后，宫娟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宫娟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宫娟女士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宫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宫娟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稳健发展做出
了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宫娟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等相关后续
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86 证券简称: 亿利达 公告编号:2025-060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下午16:00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8人，现
场参加和通讯参与的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吴晓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

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长吴晓明为代表公司执行公

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成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3名董事组成，分别为独立董事赵
克薇、非独立董事吴晓明和独立董事孙俊，其中赵克薇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为会计专业人
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旭阳集团有限公司、邢台旭阳煤化工有限公司、深创投制

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沧州旭阳化工
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亦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预计将由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变更
为旭阳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杨
雪岗先生。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品种：A股股票，证券简称：滨海能源，证券代码：000695）自 2025年 4月 30日开市时起停
牌，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于2025年5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025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品种：A股股票，证券简称：滨海能源，证券代码：000695）于2025年
5月19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025年6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2025年7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2025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2025年9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2025年 10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
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经相关监

管机构批准或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注册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
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程
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25-077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邵增明先生、邵慧丽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邵增明先生、邵慧丽女士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2,807,7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999961%，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萃华珠宝”）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邵增明先生、邵慧丽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11月10日，邵

慧丽女士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邵增明

先生、邵慧丽女士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2025年11月10日，股东邵慧丽女士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0039%。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邵增明先生、邵慧丽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由12,807,800股减少至12,807,700股，持公司股份比例由5.000000%减少至4.99996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邵增明

邵慧丽

合计

股份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股）

11,213,400
1,594,400

12,807,800

占总股本比例
（%）

4.377567%
0.622433%
5.00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11,213,400
1,594,300

12,807,700

占总股本比例
（%）

4.377567%
0.622394%
4.999961%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信息披露义务人邵增明先生、邵慧丽女士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5-072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畜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畜禽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10月份销售情况
1、生猪销售情况
2025年10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数量242,496头（其中仔猪销售0头），环比变动19.85%，同

比变动20.80%。
2025年10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收入33,827.76万元，环比变动6.15%，同比变动-0.65%。
2025年10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11.40元/公斤，比2025年9月份下降12.17%。
2、鸡销售情况
2025年10月份鸡销售数量79.39万只，环比变动-5.91%，同比变动-65.56%。
2025年10月份鸡销售收入1,175.00万元，环比变动-23.85%，同比变动-28.12%。
2025年10月份鸡销售数量同比变动主要原因为鸡出栏量减少所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

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三大主要板块，此外还配套拥有

饲料加工、家禽养殖及屠宰等业务。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家禽养殖及生猪养殖板块中活
体销售情况，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饲料加工、家禽屠宰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
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畜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若生猪、鸡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会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8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71,525万元，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担保对象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于

2025年11月10日签订了《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为公司及公司所在集团
成员企业开展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以其入池资产提供互相担保。同日，公司
及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了《资产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5年 11月 10日至 2026年 8月 29日期间在资产池专项额度内签订的一系列具体业务协议
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保证期
间为业务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和为实现债权、质押权等而发生
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
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于2025年11月10日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牧业”）自
2025年11月10日至2027年11月9日融资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的所
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
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融资过程中
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实现债权及
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二）担保审议情况
1、2025年1月24日和2025年2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共享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15亿元的资产池额度。业务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额
度在业务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该业务将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名下所持有的
合作银行资产池业务认可的入池资产提供全额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
2、2024年12月16日和2025年1月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9.90
亿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
超过2.00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90亿元人
民币。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间
调配使用担保额度，无需另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新增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因此根据公司实际经营融资需求，公司管理层在前述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

过的担保额度内，对丽水市丽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农牧”）及天台牧业的担保

额度进行调整，其中对丽水农牧的担保额度调减 1,000万元，对天台牧业的担保额度调增 1,
000万元，调配后，丽水农牧的担保额度由22,000万元调减为21,000万元，天台牧业的担保额
度由4,000万元调增为5,00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天台牧业实际担保余额为18,2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
天台牧业实际担保余额为23,2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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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3MA2DYDP5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裘传伟
成立时间：2020年1月15日
经营期限：2020年1月15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坦头镇下陈岙村塘岙尾巴（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 资 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 利 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98,223,093.95
231,437,188.34
66,785,905.61

2024年度（经审计）

78,932,566.79
-14,492,213.45
-14,492,213.4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67,276,378.85
218,101,182.07
49,175,196.78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97,272,612.82
-17,610,708.83
-17,610,708.83

备注：全资子公司天台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于2025年11月10日签订了《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
中信银行义乌分行为公司及公司所在集团成员企业开展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
以其入池资产提供互相担保。同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了《资产池
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公司及子公司在2025年11月10日至2026年8月29日期间在资产
池专项额度内签订的一系列具体业务协议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担保的债
权最高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业务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质押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
延履行金和为实现债权、质押权等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于2025年11月10日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台牧业自2025年11月10日至2027年11月9日融资
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折合人民币 5,0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
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实现债权及担保权
利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
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公司本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业务发展，
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公司对本次被担保对象拥有绝对控
制权，在经营中能够及时识别及控制本次担保风险，故公司未要求本次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2025年1月
2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7）、《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拟开展资产池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 461,2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务互保金额

150,000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71,525万元（其中资产池业务互保金额 150,000万
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52.82%，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4,775万
元。

上述对外担保系公司及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合并报表
范围外主体提供对外担保。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也不存在逾期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签订的《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资产池业务最高

额质押合同》；

2、公司与浙江天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丰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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